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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良局康復服務 

義工須知 
 

1 進出服務單位手續 

義工每次出席單位的活動 / 服務時，均須填寫義工服務紀錄表；並清楚紀錄服務時間和活動內容，以

便日後需要時作參考之用。 

 

2 活動範圍 

義工在單位推行服務期間，除指定的活動範圍外，其他未經許可的地方，請勿擅自進入。 

 

3 活動 / 服務時應有的態度與技巧 

3.1   學員或會向義工索取電話或地址，義工可鼓勵他們透過機構聯絡。 

3.2 鼓勵與學員共同策劃和參與活動，實踐平等參與的理想。 

3.3 活動 / 服務期間盡量接觸不同需要的學員，透過關懷協助他們建立良好人際關係。 

3.4 義工需以身作則，留意個人的行為和處事標準。 

3.5 應視學員如普通人般擁有不同能力和需要，在相處和活動設計上儘量切合學員的年齡和實際需

要，讓學員能從活動中成長。 

3.6 推行活動 / 服務期間如遇突發事故或與學員相處上遇有任何困難及疑問，可與當值職員或負責

社工商討跟進。 

 

4.  活動 / 服務期間需留意的事項： 

4.1 多著意學員可做到的事，並提供機會培養及發展其能力。 

4.2 避免與學員有親密的身體接觸。 

4.3 與學員閒談時，避免談及損害個人自尊或易引起爭辯的敏感話題。 

4.4 活動 / 服務期間提供友善的支持和鼓勵，接納學員的感受和意見。 

4.5 弱智人士的理解及表達能力有限，言語上應保持簡單直接。  

 

5.  單獨陪同服務使用者外出要求 

5.1 外出前需與單位社工商討外出之詳細內容，以配合學員的能力及活動的合適性。 

5.2 外出時需留意自身和學員之安全，避免參與任何危險的場合。 

5.3 外出期間需時刻留意學員表現，並於回舍後向當值職員交代外出之過程。 

 

6.  義工守則 

6.1 為保障個人的私隱，請勿向學員索取或向外間透露學員的個人資料。 

6.2 活動 / 服務期間請勿接受或餽贈金錢或貴重禮物。 

6.3 如有需要替學員拍照，必須先向有關單位社工申請。  

6.4 活動 / 服務時間如需更改，須事前取得有關單位批准。 

 

7.  終止服務 

7.1 活動 / 服務期間，如義工表現未符本局要求，單位有權隨時終止其服務。 

7.2 義工如欲終止參與本局的義工服務，需預早通知單位社工。 

7.3 如在局方財政年度內整年未有提供服務，其義工身份將自動終止。 

 

本人對以上各項義工須知深表明白，願意在活動 / 服務期間盡力遵行。 

 

服務單位名稱：         

社工簽署：        義工簽署：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日  期：       

 

表格一式兩份，正本交申請人保留，副本自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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